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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8-117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天柱县特色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9日、2018年 10月 30分别披露了《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天柱县特色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 PPP 项目的预中标公告》、《龙

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柱县特色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 PPP 项目

的中标公告》，公司（牵头人）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体成员，公司控股孙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 

近日，公司与天柱县城镇建设投资管理中心签署了《天柱县特色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及环境改善 PPP项目合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相关主体概况 

1、甲方：天柱县城镇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2、乙方：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代表联合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天柱县特色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 PPP项目 

（二）项目概况 

1、总投资额：估算为 9.87亿元 

2、合作模式及合作期限：本项目采用 PPP 模式运作。特许经营期内，乙方负责

项目优化设计、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等。特许经营期满，乙方按合同约定

将项目范围内所有资产的使用权、运营权和收益权移交甲方或指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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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许经营期：本项目下旅游基础设施部分的特许经营期为 18年（含建设期 3

年），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期为 28年 6个月（含建设期 1年 6个月）。 

4、项目内容： 

项目位于天柱县县城以北区域，起点为最北侧的赖洞村，南部终点分为东西两

条线，东线为芹香桥，西线为万亩荷园入口处。 

1）建设内容：包括旅游基础设施部分和污水处理厂两个子项目。旅游基础设施

部分包括接待中心、景观部分、市政道路等；污水处理厂拟选址芹香村，主要包括

污水处理厂（一期）扩建工程，即污水处理构筑物和污泥处理构筑物的建设。具体

以经批准的项目设计文件为准。 

2）运营维护内容：包括项目红线范围内全部项目设施的日常运营管理、维护维

修、清扫保洁、定期巡查检查、安保及应急处理（包括铲雪、抢险等）等。 

旅游基础设施部分运营维护包括但不限于：沿天柱县朗江、鉴江范围内的建筑

物，湿地公园绿化、广场、亭、廊及休闲设施，整个流域沿线景观及重点建筑的照

明亮化、景观节点周边环境的清洁打扫、绿化植物的管理养护。接待中心及配套设

施的运营维护和管理，接待中心内的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店铺出租等的经营与管

理。停车场内环境的清洁打扫，停车设备的管理及维护。市政道路及市政管网的管

理维护等。 

污水处理厂（一期）扩建工程的运营维护和管理，包括对厂内污水处理设施的

日常维护，保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营。 

 

三、合同双方主要的义务和责任 

甲方： 

1、甲方的主要权利 

（1）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合同的约定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

专业机构对乙方进行监管，包括乙方的设立、融资进度、投资进度、工程建设进度、

工程造价、资金使用情况、工程变更、建设质量、运营维护管理状况、乙方经营情

况等。 

（2）在特许经营期内，有权要求乙方全面履约，有权对乙方的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审查。 

（3）在特许经营期内，甲方有权根据适用法律、技术标准和本合同的规定对乙

方选择的总承包商或设备供应商合法性、合规性和履行本合同相关约定的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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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检查。 

2、甲方的主要义务 

（1）甲方应保持乙方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始终有效，维护特许经

营权的完整性和独占性，特许经营期内不以任何方式减少特许经营权的内容或妨碍

特许经营权的行使。 

（2）对于污水处理子项目，甲方应保证项目使用者区域范围稳定，不因任何行

政区划的调整而缩减使用者区域范围；仅在本项目不能满足区域范围内的污水处理

要求时，甲方可另行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但应优先保证本项目的污水供应。 

（3）按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可行性缺口补贴资金及污水处理服务费。 

（4）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提供天柱县人民政府将本项目

的跨年度财政支出责任纳入天柱县的中长期财政规划的审核意见及天柱县人大或常

委会关于将本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纳入财政预算的决议。 

乙方： 

1、乙方的主要权利 

（1）在特许经营期内，享有本项目优化设计、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的

独家特许经营权。 

（2）提供满足合同约定的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维护服务，通过使用者付费收入、

甲方支付的可行性缺口补贴资金、污水处理服务费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利润。 

2、乙方的主要义务 

（1）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办理项目报建等本项目建设运维所需的行政许可和

审批手续（包括施工许可证、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等）。 

（2）完成本项目优化设计、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等工作。遵守

与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养护维修相关的法律法规，接受甲方、相关行业管理部门

对本项目建设资金筹集和使用、招标、建设、运营管理、维修等服务的监督。 

（3）负责控制项目融资进度、投资进度、工程建设进度、投资控制、建设质量、

运营维护管理、安全管理等，并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进度计划和建设进度计划完

成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工作。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验，

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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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1、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

险； 

2、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 月 11日 


